「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」產業議題與回應
十二、其他
	議題
	建議事項
	主管單位

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

	1.提供脊骨神經醫學在台灣的合法位階
	政府應積極支持「脊醫師法」立法，立即停止對脊骨神經醫師的搜查與騷擾，並且讓脊骨神經醫師在台灣能有專業尊嚴地合法執業。
	衛生署(醫事處)

1.為使在國外學習脊背調理之民眾得在國內提供民眾該項服務，衛生署初步規劃，在廣告行為不涉及招徠醫療業務之情形下，輔導納入衛生署不列入醫療管理之行為。另一方面，為使其符合我國現行「教、考、用」三階段程序，衛生署曾於2006.7.4邀集部分醫學院校召開開設Chiropractic相關課程可行性協調會，會議決議：請徐少萍委員之出席代表，會後先協調我國Chiropractic團體中具備醫學系或物理治療學系學歷者，有否於大學院校相關課程介紹Chiro之意願，再據以協調開設相關課程事宜，以期傳授正確之手法技術，並驗證其效果，並漸進納入正規教育體系。

2.目前脊醫雖不能在台灣取得正式之證照，在立法完成前，如不宣稱療效，法規上尚可容許。其情形類似我國傳統中醫於美國提供服務，美方並未賦與證照，但亦未將之視為違法。次查，衛生署亦於2006.4.27召開之衛生機關業務會報決議「有關從事身體調理服務，且無違反其他醫事法令之規定者，得免列入重點查處範圍。」。

3.衛生署刻正依公開招標程序，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理關於「Chiropractic在輔助及替代醫療之角色定位與認知及臨床效能」之相關研究，俾利訂定醫療政策執行與立法之參考。

	2.維持定期及合理的菸品健康捐檢討機制
	政府廢除「菸酒稅法」關於健康捐之條文，同時敦請行政院盡速公告「菸害防制法」第4條施行日期，以確保定期與合理的健康捐檢討機制。
	衛生署(國民健康局)
有關「菸害防制法」(以下稱本法)第4條施行日期，刻正簽報行政院訂定發布，俟本法第4條施行後，菸品健康福利捐之相關規定將由菸酒稅法移列至本法，而未來主管機關將依本法第4條第2項規範，針對健康福利捐金額定期邀集財政、經濟、公共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評估調整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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